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黑商函〔2021〕37号

关于确定嘉荫等县（市）为 2021 年度

国家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的通知

嘉荫、呼玛、依安、北安县（市）人民政府：

按照《关于申报 2021年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工作的通

知》（黑商联发〔2020〕60号）精神，省财政厅、省商务厅、

省扶贫办对全省符合条件的申报县（市）组织开展专家评审。根

据专家评审得分排序，经省政府批准，现确定嘉荫县、呼玛县、

依安县、北安市为 2021 年度国家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

（市）。

一、请各县（市）按照《黑龙江省 2020年电子商务进农村

综合示范项目实施方案》（见附件），结合本县（市）电商发展

规划和农村电商发展实际，在规定的时限内制定本县（市）综合

示范项目建设实施方案、项目资金管理规定和项目验收工作方

案。

二、在县级政府门户网站开设“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专

栏”，对综合示范项目建设实施方案、项目资金管理规定和项目

验收工作方案进行公示。公示无异议后，请于 2021年 3月 1日

前以县（市）人民政府文件形式分别报送至省商务厅、省财政厅、

省扶贫办备案。各示范县（市）务必于 5月底前完成项目招投标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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启动相关工作。

三、请各县（市）将电子商务综合示范项目县（市）级主管

领导、主管部门项目具体负责人姓名、单位职务及联系方式于 1

月 22日前发送至 swtbsy@163.com。

联系人：白松玉，0451-87708156

附件：黑龙江省 2020年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实施

方案

黑龙江省商务厅

2021年 1月 18日





在示范项目实施期间内实现农村网络零售额、 农产品 网络零售

额指标同比增速高于15%、农村电商（含社交、 移动电商用户）

同比增速高于1%、 形成应用广泛的区域公共品牌不少于1个、

围绕本地特色农产品形成电商供应链条数（以 一 类产品为1条）

不少于1条 、 打造网络零售额较好的特色产品或扶贫产品数 量

（提供销售或在省内排名〉不少于 1款，有效带动县城经济增

长； 二是合理规划物流体系，在区域节点建设改造仓储物流配

送中心，发展智慧物流，搭建县、乡村三级物流配送体系（镇）

全覆盖、 服务行政村60%以上， 降低农村物流成本，助力精准

扶贫，提升农村消费品 质；三是完成农村商贸流通数字化改造，

扩大
“

智慧乡村应用
”

服务能力，提升农村电商信息化管理水平。

四是运用电商巩固扶贫脱贫成果，公共服务及 物流配送对贫困

村的服务覆盖率不低于60%，推动电子商务与精准扶贫深度融

合，为龙江扶贫攻坚提供强力支撑；五是开展农村电商普及培

训Jj及和技能培训，健全培训转化机制，突出培训质量，电商培 

训转化率（通过示范项目电商培训创业就业务工人数／参训人数）

不低于2%；六是培育1-2个富有特色、经验可复制推广的示范 

县（市）新样板，发挥良好的电商 示范作用，形成深厚的农村

电商发展氛围。

三、 基本原则

〈一）市场主导， 政府引导。 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

定性作用，充分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和内生动力。 县（市〉级政

府重点做好优化政策供给、加大补贴力度、 完善基础设施、提

升公共服务水平等工作， 打造良好营商环境和放心消费环境。

〈二）助力扶贫， 巩固提升。 支持示范县补齐基础设施短

板，利用电子商务拓宽贫困地区农畜牧产品销售渠道，积极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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〈四）结果应用。

商务部、 财政部根据绩效评价考核结果确定后期资金支持

额度， 对助推脱贫攻坚、 促进产销衔接等成绩突出的优秀示范

县（市）在后续资金安排上， 可予以奖励， 也作为今后此类项

目二次申报支持的重要条件；对评定为 一 般和较差的示范县，

可酌情减少支持；对评定为较差且未按要求整改的示范县， 取

消示范资格， 收回前期已拨付财政资金， 第二年不得参加此类

项目的申报。

七、 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 县（市）人民政府负责示范项目的

组织领导和协调、 总体规划、 管理监督、 项目验收等工作， 要

建立以县（市）主要领导牵头、 相关部门参与的工作推进协调

机制， 明确工作任务， 完善管理制度， 落实责任主体， 配备相

应数量的专业专职人员， 确保工作力量。

〈二）履行主体责任。 各示范县（市）人民政府是综合示

范工作的直接责任主体， 对示范项目建设 、 资金使用等具体工

作负总责， 应健全工作机制， 制定本县（市）示范实施方案 、

资金管理规定和项目验收工作方案， 健全项目审核、 监管、 验

收 、 评估、 安全管理等管理制度， 并组织审计等有关部门加强

对项目的定期审查， 发现违纪违法的， 由示范县（市）政府将

线索移交到同级纪检监察部门依法依规追责。

（三）落实支持政策。 要积极推动体制机制创新， 破除制

约电子商务在农村发展的障碍和瓶颈，力口大政策协同力度， 研

究出台土地、 税费、 人才、 通行等支持政策；要根据乡（镇）、

村〈屯〉实际加快项目推进落实， 分批次启动村级服务站点建

设， 第 一批应选择交通便利、 有特色产品或特色旅游资源、 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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